
嘉定区委书记陆方舟在揭牌仪式上致辞

并表示， 嘉定作为上海产业大区和制造业重

镇， 始终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领域。 基地的成立是加强数字经济

治理和“数字司法” 审判研究的一次新的探

索实践。 一方面， 基地将以法治促数治， 打

造公平公正、 开放有序的数字经济法治环

境； 另一方面， 将以数治促法治， 为数字经

济法治研究和法治建设提供更好的案例、 技

术和人才支撑。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晓云指出，

近年来， 上海法院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

国战略、 网络强国战略和数字化转型战略，

着力推动数字经济法治建设， 提升司法护航

数字经济水平。 成立上海法院数字经济司

法研究及实践 （嘉定） 基地恰逢其时， 意

义重大。 希望基地在今后的工作中以案件

审理为基点， 探索数字司法治理新模式；

以案例研究为重点， 赋能数字经济发展新引

擎； 以协同合作为支点， 构建数字合作共享

新格局。

下一步， 基地将以审判实践为基础， 与

相关职能部门、 科研院校、 行业组织开展协

作， 共同打造智库联合体。 通过实务研讨、

课题报告、 案例发布、 司法建议等形式， 开

展前沿问题研究、 法律适用分歧解决、 类案

裁判规则梳理、 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开发、 复

合型人才培养等配套机制探索。 目前， 基地

首批战略合作伙伴共 16家， 来自科研院校、

实务行业单位、 执法协作单位等。 基地首批

智库专家共 121 名， 来自全国各科研院校，

最高院、 本市及长三角司法系统， 市经信

委、 网信办、 大数据中心等相关职能部门，

大型平台企业及数字化转型生态企业等。 基

地将根据不同情况， 分别邀请参与相关课题

研究及裁判规则论证、 为专业法官会议提供

咨询意见、 担任相关案件技术标准认定专家

辅助人等。

基地还将根据数据流通、 相关主体权益

及市场秩序保护的需要， 结合数据所涉客

体、 主体、 法律关系特征， 从“涉个人信息

处理或利用网络侵害其他人格权” “涉数据

形态财产权益及市场竞争秩序保护” “涉

平台经营者 / 数据算法运用者法定义务及

相关主体权益保护” “涉侵害数据形态权

益、 利用数据技术实施网络犯罪及灰黑产业

防治” 四个方面， 努力构建可复制、 可推广

的数字经济案件分类研究体系。

未来， 基地将着眼于与战略合作伙伴在

数字经济法治领域共同开展项目合作， 实现

资源共享， 形成长效机制， 为上海司法实践

及国家战略大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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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护航数字经济
上海法院数字经济司法研究及实践 （嘉定） 基地成立

为什么要成立数字经济研究及实践 （嘉

定） 基地？ 嘉定区法院院长顾全强调， 基地

的设立既是服务大局的需要， 也是司法改革

的需要。

当前，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家战略，上海

也正在打造国际数字之都。 数字经济最核心

的特征就是对数据的应用和处理， 传统的权

利客体和主体的行为方式、 法律关系都呈现

数字化的特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

展， 这些数字化特征可能出现在任何一起普

通的案件当中。 普通法官对于涉数字经济案

件面临的共性问题， 比如数据形态下客体属性

的甄别、 平台格式条款效力的认定以及平台法

定责任的边界等，都需要相对统一的裁判思路。

“上海没有设立专门的互联网法院，因此，

我们更应当普遍树立适应数字时代的审判理

念，探索符合现有审判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的，

可复制可推广的司法研究和审判模式。”顾全表

示， 今后基地将以审判实践为基础开展研究探

索， 以案件分类体系为基础探索完善相关配套

机制， 未来基地还将积极开展与理论和实务界

的合作， 力争形成更多理论和实务研究成果。

在首批典型案例研讨会现场， 专家学者

围绕涉个人信息处理或利用网络侵害其他人

格权、 涉数据形态财产权益及市场竞争秩序

保护、 涉平台经营者 /数据算法运用者法定

义务及相关主体权益保护、 涉侵害数据形态

权益、 利用数据技术实施网络犯罪及灰黑产

业防治四大方面 12 个涉数字经济的典型案

例进行了充分交流讨论， 共同推进数字技术

在司法领域的深度应用。

原告某汽车公司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内一

家从事汽车及相关零部件技术开发等经营活

动的知名企业。 被告刘某系新浪微博大 V，

微博身份认证为：汽车达人、微博汽车视频博

主，拥有大量粉丝。被告在一年时间内，持续、

密集发布了 180余条与原告直接、 间接相关

的微博， 内容包括被告认为原告骗取被告策

划方案、 原告车辆存在质量缺陷等， 并大量

使用侮辱性词语。 原告主张被告行为侵犯其

名誉权， 遂诉至法院， 要求判令被告删除相

关微博、 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 涉案微博中仅有少量

关于骗取策划方案、 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的内

容， 被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而大量微博

内容带有强烈的侮辱意味， 内容涉及直接、

间接针对原告的负面评价， 按照一般人的理

解， 已经超出监督、 评价的合理范围， 确有

侮辱、 诋毁原告的故意。 考量发布言论的密

集性、 持续性， 这一行为整体上已经构成对

原告的侮辱， 足以降低原告的社会综合评

价， 导致原告的名誉权受损。 被告作为专业

车评人， 在微博平台拥有大量关注和粉丝，

更应当审慎使用其作为微博大 V 的影响力，

以更专业的方式进行表达。 据此， 法院认定被

告的行为侵犯原告的名誉权， 判令被告删除相

关微博， 在微博公开赔礼道歉并置顶 90 日，

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及费用。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程

小勇表示， 名誉权纠纷其实是比较传统的类

型，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 名誉权侵权案件的

“主战场” 转移至网络社交平台。 所以数字经

济下的言论自由以及名誉权保护的边界， 如何

合理地恒定， 是司法审判部门以及专家学者们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这个案件由于涉及网络大 V， 因此它最

大的特点就是要对身份主体作出特别区分。 网

络大 V 的注意义务以及其言论自由边界受到

的限制， 可能需要根据其影响力来作出判断。”

程小勇表示。

此外， 法人的名誉权与其财产属性有很大

的关联， 涉及其商誉。 在很多法人名誉权案件

的背后， 可能隐藏着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

“因此， 在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需要考量的

因素很多， 不仅仅从言论自由、 法人名誉权进

行考量， 还需要注意到这些言论背后， 是否存

在不正当的目的性。”

本案系网络平台大 V 言论自由与企业名

誉权冲突司法衡量之案件。 涉及数字经济案件

中言论自由、 舆论监督与侵害名誉权的边界认

定以及企业名誉权的司法保护等典型问题， 对

同类案件的处理具有参考意义， 有助于加强网

络言论空间治理， 维护网络空间公共秩序， 保

护企业合法权益。

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司法研究和审判模式

网络侵害法人名誉权需考量是否存在不正当的目的性

司法护航数字经济

研讨会现场

□法治报记者 陈友敏

昨天， “上海法院数字经济司
法研究及实践 （嘉定） 基地” 在嘉

定正式成立。 基地由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批复成立， 以上海市嘉定区

人民法院为试点单位， 为全市法院

探索建立符合市场发展需要和审判
规律的研究和实践平台， 全面树立

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司法理念， 为数
字经济市场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

治保障。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晓
云和嘉定区委书记陆方舟共同为基

地揭牌。


